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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北京捷成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 

相关当事人给予通报批评处分的决定 

 

当事人： 

北京捷成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，住所：北京市海淀区知春

路 1 号学院国际大厦 709 室； 

徐子泉，北京捷成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原控股股东、董事

长； 

陈同刚，北京捷成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时任总经理； 

张文菊，北京捷成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时任财务总监。 

 

经查明，北京捷成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捷成

股份”)及相关当事人存在以下违规行为： 

2021 年 12 月 3 日，捷成股份披露的《关于收到北京证监局

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公告》显示，2018 年底至 2019 年 3 月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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捷成股份原控股股东徐子泉存在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行

为，累计占用金额 7,400万元，其中 2,600万元于 2019年底归还。

2021 年 12月 28日，捷成股份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

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关联方资金

占用解决方案暨公司签署〈抵账协议〉的议案》，以徐子泉向公司

及下属子公司提供的借款抵销徐子泉占用的上市公司资金。截至

目前，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已与徐子泉签署《抵账协议》，资金占用

本息已全部偿还。 

捷成股份的上述行为违反了本所《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

（2018 年 11月修订）》第 1.4条和《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

引（2015 年修订）》第 2.1.4 条的规定。 

捷成股份原控股股东、董事长徐子泉未能恪尽职守、履行诚

信勤勉义务，违反了本所《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（2018 年 11 月

修订）》第 1.4条、第 2.11条、第 3.1.7条和《创业板上市公司

规范运作指引（2015年修订）》第 4.1.1条、第 4.2.1条、第 4.2.3

条、第 4.2.8条的规定，对捷成股份上述违规行为负有重要责任。 

捷成股份时任总经理陈同刚、时任财务总监张文菊未能恪尽

职守、履行诚信勤勉义务，违反了本所《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（2018

年 11月修订）》第 1.4条、第 3.1.5条的规定，对捷成股份上述

违规行为负有重要责任。 

依据本所《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（2018 年 11 月修订）》第

16.2条、第 16.3条以及《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2号——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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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处分实施标准》第二十三条的规定，经本所纪律处分委员会审

议通过，本所作出如下处分决定： 

一、对北京捷成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给予通报批评的处

分； 

二、对北京捷成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原控股股东、董事长

徐子泉给予通报批评的处分； 

三、对北京捷成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时任总经理陈同刚、

时任财务总监张文菊给予通报批评的处分。 

对于北京捷成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当事人的上述

违规行为和本所给予的处分，本所将记入上市公司诚信档案，并

向社会公开。 

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2022 年 4 月 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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